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特发信息(000070)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所管理的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特发信息（

００００７０

）

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认购。

特发信息（

００００７０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发布《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

基金字［

２００６

］

１４１

号）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获配特发信息（

００００７０

）非公开发行

Ａ

股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万股）

总成本（万

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

例

账面价值（万

元）

账面价值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

锁定期

诺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６００ ３９８４ ０．３３％ ３９８４ ０．３３％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数据。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二月八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宏源

证券为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签署

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起， 增加宏源证券为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诺安中小板等权重

ＥＴＦ

”，场内简称“中小等权”，基金代码“

１５９９２１

”）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或前往宏源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二月八日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2013年第2号)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2月8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３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３－０２－０８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０１－１６

至

２０１３－０２－１７

止

注：

－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即投资者日收

益逐日累加），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

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份基金份额收益 （保留到

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投资

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

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

续费。

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收益，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收益；

２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

形式支付；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５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证券代码:002655� � �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13-002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６

，

５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０４

号文核准，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６００

万股，

网上发行

２

，

４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１

元

／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３２

号文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

股。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锁定三个月后方可流通上市，该部分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起上市流通。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９

，

００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１

福暐有限公司 本公司股东香港镇贤实业有限公司、香港福

暐有限公司、香港福匡有限公司、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Ｖ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华逸成长

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潍坊晟达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严格履行

２

福匡有限公司

３

镇贤实业有限公司

４

山东潍坊晟达投资有限公

司

５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Ｖ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上述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上述股东亦无后续追加承

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３６

，

５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４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为

５

名，均为法人股东。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比例（

％

）

１

福暐有限公司

６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６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５．４７５

２

福匡有限公司

６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６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５．４７５

３

镇贤实业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８６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８６

，

０００ １０．９０５

４

山东潍坊晟达投资有限公

司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０

５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Ｖ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７

，

６１４

，

０００ ７

，

６１４

，

０００ ６．３４５

合计

３６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３０．４５

注：公司《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中披露的香港福暐有限公司、香港福匡有限公司、香港镇贤实业有

限公司即为福暐有限公司、福匡有限公司、镇贤实业有限公司，“香港”用以表明其注册地址；公司《上市公告

书》中华逸成长投资有限公司因笔误将英文名称写成的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Ｖ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ＵＴＨ Ｉ．ＬＩＭＩＴＥＥＤ

系本提

示性公告中的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Ｖ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ＬＩＭＩＴＥＤ

（华逸成长投资有限公司）。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共达电声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

规则的要求；

（二）共达电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三）共达电声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共达电声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申请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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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3� � � �证券简称：S*ST聚友 公告编号：2013-013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传闻情况

2012

年

12

月

28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撰写发布了《

"

生死大考

"

面前涉嫌违规

S*ST

聚友重组报告书揭开

内幕》的报道，

2013

年

01

月

15

日，第一财经日报又撰写发布了《

S*ST

聚友重组牵出

"

迷案

"

：陕西华泽股权转

让或涉假》的报道。上述两媒体均指出公司重组方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股东

(

以下简称

"

王辉、王涛、

陕西飞达

")

与上海家饰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家饰佳

"

或

"

上海家饰佳

")

涉讼争议相关的调解书

尚未履行完毕，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存在法律瑕疵，公司信息披露存在合规性问题。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该报道不属实。就上述传闻事项，公司已委托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独立财

务顾问

")

及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律师

")

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王辉、王涛、陕西飞达与上海家饰佳诉讼、调解及履行情况

1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进行的访谈，主管法官认为，截至

2010

年

11

月，王辉、王

涛、陕西飞达支付了

2.1

亿元转让款，履行了调解书相关义务，因此法院依据调解书作出《执行裁定书》，并已

经下达给工商局；截至

2011

年

1

月，王辉、王涛、陕西飞达支付了

2000

万元违约金，法院将该部分金额支付给

了家饰佳，法院认为王辉、王涛、陕西飞达已经支付了全部转让款和大部分违约金，对于尚未履行部分双方

能继续进行沟通，按照法院执行的要求，法院认为该案件于

2011

年

1

月已经履行完毕并结案，对于剩余违约

金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待法院与上海家饰佳联系并确定具体数额，并经双方确认后，法院会将剩余款

项发还给上海家饰佳。

此外，根据本独立财务顾问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http://www.court.gov.cn

）公开信息查询结果显示，该

案件已经履行完毕并结案。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对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进行的访谈及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开

信息查询结果，该案件已经履行完毕。

2

、律师核查结论

根据本所律师对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进行的访谈，主管法官认为，截至

2010

年

10

月，王辉、王涛、陕

西飞达支付了

2.1

亿元转让款，履行了调解书相关义务，因此法院依据调解书作出《执行裁定书》，并已经下

达给陕西省工商局，陕西省工商局据此进行相关股权变更合法有效；截至

2011

年

1

月，王辉、王涛、陕西飞达

支付了

2000

万元违约金，法院将该部分金额支付给了家饰佳，法院认为王辉、王涛、陕西飞达已经支付了全

部转让款和大部分违约金，对于尚未履行部分双方能继续进行沟通，按照法院执行的要求，法院认为该案

件于

2011

年

1

月已经履行完毕并结案，对于剩余违约金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待法院与上海家饰佳联系

并确定具体数额，并经双方确认后，法院会将剩余款项发还给上海家饰佳。

根据本所律师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http://www.court.gov.cn

）公开信息查询结果显示，上述案件已经

履行完毕并结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对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进行的访谈及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开信息查

询结果，该案件已经履行完毕。

（二）本次重组标的资产是否存在瑕疵

1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本独立财务顾问对陕西省工商局的访谈以及陕西省工商局出具的《证明》，陕西省工商局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核准的将上海家饰佳持有的陕西华泽

10%

的股权转给王涛的股权变更登记，是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依照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2010

）徐执字第

1610

号《执行

裁定书》和（

2010

）徐执字第

1610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作出的，此次变更登记合法有效。

根据陕西省工商局出具的《证明》，陕西华泽全体股东所持有的陕西华泽股权不存在权利受到限制的

情形。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不存在法律瑕疵。

2

、律师核查结论

根据本所律师对陕西省工商局的访谈以及陕西省工商局出具的《证明》，陕西省工商局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核准的上海家饰佳持有的陕西华泽

10%

的股权转给王涛的股权变更登记，是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登

记管理条例》等规定，依照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2010)

徐执字第

1610

号《执行裁定书》和

(2010)

徐执字第

1610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作出的，此次变更登记合法有效。

根据陕西省工商局出具的《证明》，陕西华泽全体股东所持有的陕西华泽股权不存在权利受到限制的

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不存在法律瑕疵。

（三）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存在合规性问题

1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对主管法院的访谈及对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开信息的查询，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申报文件时，上述《民事调解书》相关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该案件已经履行完毕并结案，相关申

报文件及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2

、律师核查结论

根据本所律师对主管法院的访谈及对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开信息的查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申报文件时，上述《民事调解书》相关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该案件已经履行完毕并结案，相关

申报文件及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三、公司说明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及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核查报告显示， 陕西华泽股东受让的上海家饰佳

10%

股

权转让事宜已履行完毕，且转让款项与违约金款项的支付也已履行完毕。

四、其他说明

对该报道的发布人及相关媒体，本公司将保留对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五、必要的提示

1

、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同意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的决定》（深证上

[2012]479

号）。决定核准本公司股票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恢复上市。若公司未能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股票将存在退市风险。公司董事会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公司

2012

年度预计亏损约

5500

万元。

3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

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3-016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2

月

7

日

14:30

开始，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2

月

6

日至

2013

年

2

月

7

日。

2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李奎炎先生；

6

、会议通知：

2013

年

1

月

22

日和

2013

年

2

月

5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分别刊登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1,225,967

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30.120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0,857,167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0.04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68,800

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0.0735%

。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投资参股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147,931,74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2%

；反对

306,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9%

；弃权

5,76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回避

2,981,724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本公司股东广东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

"

水堪院

"

）为大藤峡公司的参股公司之

一，持有本公司股份

298.1724

万股，未达到本公司总股份的

5%

，但其法定代表人黄建添先生为本公司现任

董事，本公司与水勘院共同投资大藤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项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水勘院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金塔县粤水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150,913,46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4%

；反对

306,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28%

；弃权

5,76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

；

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广东鑫瑞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150,864,06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7%

；反对

356,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60%

；弃权

5,04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

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学琛、杨彬。

3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粤水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

文件和粤水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由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459�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3-006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2

月

7

日，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收到副董事长胡志军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胡志军先生因身体原因，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即日起胡志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向胡志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2459�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3-007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等三人不再增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2

月

7

日，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朱新生先生（董事长、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胡志军先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冯焕富先生（公司副总经理）的书面承诺，上述三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再增持公司股份。

2011

年

12

月

22

日，胡志军先生以成交均价

9.99

元

/

股的价格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份

100,000

股（公告编

号：

2011-047

）；

2011

年

12

月

23

日， 朱新生先生以成交均价

10.11

元

/

股的价格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份

100 ,

000

股。

2013

年

1

月

17

日，朱新生先生以成交均价

6.68

元

/

股的价格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份

15 ,000

股；胡志军先

生以成交均价

6.68

元

/

股的价格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份

15 ,000

股；

2013

年

1

月

18

日，冯焕富先生的配偶王贺

燕女士以成交均价

6.68

元

/

股的价格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份

15 ,000

股。

截至本公告日，朱新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2,957,6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3%

；胡志军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

32,957,6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3%

；冯焕富先生的配偶王贺燕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5,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0067%

。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2459�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3-005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部分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为整合现有资源，节约管理成本，同意对秦皇岛天业钢琳重工有限公司和成都通联

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予以注销，详情请查阅

2012

年

5

月

1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3

）。

2012

年

7

月

27

日， 公司已发布了秦皇岛天业钢琳重工有限公司完成注销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2－

038

）。

2013

年

2

月

7

日，成都通联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在成都市金牛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2368� � �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5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公

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1

月

26

日、

2

月

2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与交易各方积极推进项目进程，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已完成了对标的公司的初步尽职

调查。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交易对方较多，各交易对方需要履行的内部程序较复杂，重组方案涉

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要与交易对方进行持续沟通等因素，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前披露

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并复牌。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批准，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本次延期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即争取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

告书。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再次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前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股票恢复交易后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提出延期

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将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说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及终止原因，

同时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及时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直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确定并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后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2383�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3-018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公司

《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等相关文件，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召集人：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3

、召开时间：

2013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

9:00

4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

204

号楼）

5

、主持人：董事长郭信平

6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1

人，代表股份

133,618,6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8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孙红律师、都伟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关于投资建设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公共平台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33,618,68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孙红律师、都伟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二月八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600064� � � �编号：临2013-008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2

月

1

日以传真和电话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7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7

名，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

<

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

>

的议案》。

为共同扩大公司与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紫金集团

"

）所能够支配的南京银行股

份表决权数量，在南京银行的重大决策以及管理者选择等方面发挥双方优势，促进南京银行提供全方位优

质金融服务，不断拓展经营空间，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并且逐步与国际接轨，同意公司与紫金集团签订

《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 在南京银行股东大会表决投票时采

取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暂定为两年。

该《协议》的签署将不影响公司行使增持或减持南京银行股份等与股东自身利益相关的权利。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南京银行股份

333,450,000

股，占南京银行总股本的

11.23%

；紫金集团持

有南京银行股份

408,413,292

股，占南京银行总股本的

13.76%

。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056� � � �证券简称： 中国医药 编号：临2013-009号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延期提交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反馈意见书面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1

月

9

日，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122149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

"

《通知书》

"

），

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提交的关于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提出了反馈意见，并要求本公司于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

本公司在收到《通知书》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需要反馈的材料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并对反馈意见的具

体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由于反馈意见中涉及的财务资料相关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因此本公司无法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全部回复材料并报送中国证监会。 本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除上述财务资料外的其他所有书

面回复材料，待相关审计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立即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相关财务资料。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提交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关注本公司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三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705� � � �证券简称：中航投资 公告编号：临2013-010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2

月

7

日收到独立董事巴曙松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巴曙松先生因个人工作

原因提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独立董事巴曙松先生辞职将使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低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最低要求。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辞职报告应当在下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在此之前，巴曙

松先生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公司董事会将于近期提名新

任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巴曙松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来，认真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充分行使职权，维护了公司整体利

益，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巴曙松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来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8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公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3-002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完成间接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3

年

2

月

7

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

Yu Heng Inter－

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以下简称

"

誉衡国际

"

） 的通知， 誉衡国际已经完成对公司股东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以下简称

"

健康科技

"

）的股权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前，誉衡国际原持有誉衡药业

58,80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00%,

健康科技持有

誉衡药业

6,997,08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50%

。本次权益变动后誉衡国际直接、间接持有誉衡药业股份

合计

65,797,08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3.50%

；加之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誉衡药业

124,950,000

股，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90,747,085

股，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

68.12%

。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誉衡国际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定等的有关规定。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0%

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

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可以免于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拟间接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2012-068

）已于

2012

年

11

月

3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3

年

2

月

)

》（

2013-003

）以及《北京市君合

律师事务所关于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间接增持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2013-004

）于

2013

年

2

月

8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八日


